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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環保篇 

法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 

農漁字第 1041313558A 號 

訂定「第一類漁港遊艇停泊費收費標準」。 
附「第一類漁港遊艇停泊費收費標準」 

主任委員 陳保基 

第一類漁港遊艇停泊費收費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漁港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使用第一類漁港遊艇停泊費，其每日收費基準如下： 

一、浮動碼頭以船席計算： 
(一) 十公尺：新臺幣四百元。 
(二) 十五公尺：新臺幣六百元。 
(三) 十八公尺：新臺幣七百二十元。 
(四) 二十公尺：新臺幣八百元。 
(五) 三十公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 岸壁碼頭以船舶全長（Length Overall；LOA）計算，且長度以公尺為最小單

位，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計： 
(一) 十公尺以下：新臺幣二百元。 
(二) 超過十公尺至二十公尺以下：每公尺新臺幣二十元。 
(三) 超過二十公尺至三十公尺以下：每公尺新臺幣二十五元。 
(四) 超過三十公尺至五十公尺以下：每公尺新臺幣三十五元。 
(五) 超過五十公尺：每公尺新臺幣五十元。 

   前項收費，其停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第 三 條  漁港遊艇停泊費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稱本會）或其委辦之機關（構）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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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漁港遊艇停泊費，本會得委託漁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代收，其代辦費用就其所

收金額百分之五以下計算，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1 日（補登） 

農授防字第 1041481623 號 

主  旨：公告美國印第安納州（Indiana State）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自即日

生效。 
依  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三條。 
公告事項： 

一、 修正之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牛瘟（Rinderpest）、牛接觸傳染性胸膜肺

炎（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馬鼻疽

（Glanders）、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新城病

（Newcastle disease）及狂犬病（Rabies）等動物傳染病非疫區之國家（地區）如表一

「動物傳染病非疫區之國家（地區）一覽表」；未列於表一之國家（地區）屬於疫情

不明或已發生疫病等國家（地區），其檢疫物輸入依「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

件」及其他檢疫法規中疫區相關規定辦理。 
二、 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發生之國家（地區）如表二，該等

國家（地區）之牛、肉骨粉、肉粉、骨粉、禽肉粉、血粉、飼料用動物油脂、飼料用

動物油渣或其他可傳播牛海綿狀腦病之動物性產品及牛血清禁止輸入。但經本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審查通過並核准輸入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告生效日（不含）前已裝船（或裝機）運往我國之動物及動物產品，不在此限。 

主任委員 陳保基 
本案授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決行 

 


